
仙游县2022年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

应用方案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我县现行基准地价编制的基准日是2019年7月1日，于2021年1月公布实施。近年来，随着我县城镇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部分土地功能分区和地价水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适应房地产市场和土地管理的需要，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主要地段的土地价格，进一步完善我县的土地价格体系，达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目的，需要对我县基准地价进行修订和更新，保证基准地价的科学性、合理性、现势性和实用性，满足土地利用管理和其它经济社会活动的需要。原则上每两年更新一次年度城镇基准地价修编。 
二、编制依据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开展城镇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闽自然资办〔2022〕2号）
三、编制过程

在接到省厅文件通知后，我局高度重视也立即展开部署2022年度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形成了初步工作成果，同时结合我县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较稳定，出让宗地数量很少的实际情况，经征求县直有关部门和有关乡镇（街道）、管委会的意见，现行的2019年度城镇基准地价仍然能够满足日常地价管理的需要，地价水平和土地级别保持稳定。2022年度城镇基准地价可以在现行城镇基准地价的基础上进行地价基准日的调整，地价基准日由2019年7月1日调整为2022年1月1日，地价水平、土地级别等成果内容延续使用。形成《仙游县2022年度城镇土地等级与基准地价应用方案》（送审稿）。

四、主要内容

2022年度城镇基准地价仅对现行城镇基准地价的成果内容的地价基准日由2019年7月1日调整为2022年1月1日。地价水平、土地级别等成果内容均保持不变。

（一）城镇基准地价的构成

城镇基准地价的构成包括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四个部分。
（二）城镇基准地价用地类型 

城镇基准地价的用地类型范围包括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其他用地类型。用地类型按照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进行设定。 

（三）城镇基准地价年期 

城镇基准地价年期为：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工矿仓储用地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0年，其他用地类型50年。 

（四）城镇基准地价标准容积率 

按照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规定，结合仙游县的用地实际情况，商服用地标准容积率为2.0，普通住宅用地为2.0，工矿仓储用地标准容积率为1.0，特殊用地标准容积率为1.0，交通运输用地标准容积率为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标准容积率为1.0。 

（五）城镇基准地价基准日 

本轮城镇基准地价修编基准日为2022年1月1日。 

（六）城镇基准地价开发程度 

城区基准地价的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土地平整）。 

各乡、镇所在地基准地价的开发程度统一为宗地红线外“三通”（通路、通上水、通电）宗地红线内“一平”（场地平整）。



